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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关于开展卫生人才“县聘乡用”
“乡聘村用”工作的指导意见》的通知

渝卫发〔2021〕55 号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卫生健康委、两江新区社发局、重庆市高新区

公共服务局、万盛经开区卫生健康局，各区县（自治县）党委编

办、财政局、人力社保局，市卫生健康委委属医疗机构，部队医

院、大型企事业单位职工医院：

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加快推进

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》（中办发〔2021〕9 号）精神，进一步规

范我市卫生人才“县聘乡用”“乡聘村用”工作，现将《关于开展卫

生人才“县聘乡用”“乡聘村用”工作的指导意见》印发给你们，请

结合实际，认真贯彻执行。

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中共重庆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

重庆市财政局 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2021 年 12 月 1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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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卫生人才“县聘乡用”
“乡聘村用”工作的指导意见

为持续优化基层卫生人才结构、稳步提升人才素质，根据中

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

见》（中办发〔2021〕9 号），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推进医疗联

合体建设和发展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7〕32 号），中共

重庆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专项小组《关于

〈重庆市区县域医共体“三通”建设工作方案〉的通知》（渝医改

〔2020〕2 号）精神，加强区县域卫生人才一体化配备和管理，

结合重庆实际，现就推进卫生人才“县聘乡用”“乡聘村用”工作提

出如下指导意见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党

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、三中、四中、五中、六中全会精神，认

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卫生健康事业的重要论述和对重庆提

出的重要指示要求，坚持“四个面向”的人才工作目标方向，坚持

人民至上、生命至上，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能力和水平，

增强人民群众就医获得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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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目的任务

全面推进“县聘乡用”“乡聘村用”改革，完善编制动态调整、

业务考核和激励机制，引导卫生专业人才向基层流动，破解基层

医疗卫生机构“人才荒”难题，提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能力。

三、主要内容

（一）建立“县聘乡用”人员使用机制。区县人民医院、中医

院、妇幼保健院等公立医疗机构（以下简称区县级医疗机构）新

招聘执业医师类人员，五年内必须到乡镇卫生院、社区卫生服务

中心（以下简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）工作至少一年，派出人员必

须具备执业医师资格；无基层工作经历的中级职称执业医师类人

员，在申请副高职称前必须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工作一年。以上

人员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工作期间，区县级医疗机构原则上暂停

其在本单位的执业活动，基层工作期满经考核合格后回到人事关

系所在的区县级医疗机构工作，并享受“县聘乡用”人员待遇。

（二）建立编制动态调整和“县聘乡用”人员调配机制。区县

卫生健康部门根据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人口、业务发展需要及

专业技术骨干配置需求，提出动态调整所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编

制建议，按程序报同级机构编制部门批准后实施。各基层医疗卫

生机构每年年初向区县卫生健康部门上报“县聘乡用”人员需求，

由区县卫生健康部门根据区县级医疗机构每年实际招聘的执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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医师类人员，统筹调配使用。原则上各区县当年“县聘乡用”人员

数量不得低于当年招聘执业医师类人员（含总量备案制人员）总

数的 80%。

（三）用好基层医疗卫生发展和区县级技术服务协作“双资

金池”。在遵循《预算法》等法律法规及相关预算和资金管理制

度规定的总体框架下，完善基层医疗卫生发展和区县级技术服务

协作“双资金池”制度，将符合条件的“县聘乡用”人员支出纳入资

金池保障范围。

（四）建立“县聘乡用”人员考核机制。区县卫生健康部门对

“县聘乡用”人员制定专门的绩效考核办法，“县聘乡用”人员在基

层医疗卫生机构工作期间，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负责对其进行绩

效考核，考核结果与绩效工资分配挂钩。

（五）保障“县聘乡用”人员的工资待遇。“县聘乡用”人员的

基本工资、国家统一规定的津贴补贴（符合乡镇工作补贴发放条

件的，享受所在乡镇的工作补贴标准）发放，以及相关社会保险

缴费的单位缴纳部分，仍由人事关系所在单位负责。区县人力社

保、财政部门将“县聘乡用”人员作为虚拟机构单独核定绩效工资

总量，其中，基础绩效总量按照当年“县聘乡用”人数和岗位分布

情况核定，超额绩效总量按照当年“县聘乡用”人数和当地区县级

医疗机构超额绩效平均水平核定。区县卫生健康部门在核定的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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量内，依据“县聘乡用”人员的绩效考核结果发放绩效工资。区县

人力社保、财政部门在核定区县级医疗机构绩效工资总量时，应

在单位年平均人数中扣除“县聘乡用”人员。

（六）建立“县聘乡用”人员激励机制。考核合格的“县聘乡

用”人员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工作时间视为基层工作经历。鼓励

“县聘乡用”人员连续长期在基层工作，连续在边远地区工作满三

年的，在职称晋升、岗位聘任等方面，同等条件下享受优先政策。

鼓励具有中级及以上职称“县聘乡用”人员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

挂职领导班子成员。在基层服务期满的“县聘乡用”人员，根据个

人意愿可继续留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工作，按照程序办理工作调

动手续。对长期服务边远地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，且表现优秀的

专业技术人员，可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使用特设岗位评聘上一等

级职称岗位。鼓励市级医疗机构以及其他二级以上医疗机构执业

医师类人员到边远区县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工作，并享受“县聘乡

用”人员激励政策，由市卫生健康委统筹安排，具体办法另行制

定。

（七）建立“乡聘村用”工作机制。按照乡村一体化管理要求，

深入推进乡村医生“乡聘村用”改革。即：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用余

编，或者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采用编外聘用的方式招聘临床医学专

业技术人员到村卫生室工作。“乡聘村用”乡村医生必须具备执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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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助理）医师资格或者乡村全科执业助理医师资格，由其所属基

层医疗卫生机构落实工资和福利待遇。具体办法由各区县制定。

四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“县聘乡用”“乡聘村用”改革是党中央、

国务院和市委市政府的重要决策部署，是全面深化“三通”紧密型

医共体改革的重要内容，是落实“基本医疗有保障”的重要举措，

各区县要统一思想，提高认识，切实把“县聘乡用”“乡聘村用”工

作纳入重点改革任务，确保该项工作持续开展。

（二）落实责任分工。各区县机构编制部门要积极支持区县

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编制动态调整；财政部门积极支持并指导本区

县完善“双资金池”；人力社保部门负责“县聘乡用”“乡聘村用”人

员招聘、职称晋升、薪酬待遇等政策统筹；卫生健康部门负责完

善“县聘乡用”“乡聘村用”管理制度和组织实施，指导区县级医疗

机构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做好日常管理和考核工作。

（三）营造改革氛围。“县聘乡用”“乡聘村用”工作是医疗卫

生人才改革的新举措，政策敏感性强。各区县要强化宣传发动，

坚持正确舆论导向，做好政策解读工作，切实把此项工作做深做

实做细。

（四）加强督导考核。市级相关部门要将“县聘乡用”“乡聘

村用”工作纳入对区县党委、政府的医改和医共体“三通”建设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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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核评价内容，开展定期评价和考核。

此文件从 2022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。


